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image: image1]
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4号

申请人：兰XX，性别：男，出生年月：2007年7月
身份证号码：220524XXXXXXXXXXXX
联系地址：柳河县XX镇XX家属楼

委托代理人：兰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78年12月  

被申请人：柳河县公安局，住所地：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人民大街735号

法定代表人：张XX，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87年1月  

职务：柳河县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X，性别：男，出生年月：1993年2月  

职务：柳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中队长

第三人：李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83年2月
兰XX对柳河县公安局作出的柳公（建）行罚决字〔202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5年8月7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柳公（建）行罚决字〔202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柳河县公安局对李XX作出拘留的行政处罚。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处罚过轻，应给予拘留的处罚决定。因为：一、第三人李XX是辅警，作为警察在公共场所殴打未成年学生，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应当加重处罚。二、第三人运营的车辆为了载客长时间在学校门口停留，违反相关规定。三、建设派出所所长孟XX存在恐吓、威胁等行为，强迫兰XX承认自己有错误来减轻李XX的处罚，存在袒护第三人的行为。
被申请人称：一、第三人是辅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察，案发时是在其个人时间，并不是工作时间从事出租车运营工作。案发后申请人表示不需要进行法医鉴定（2025年7月3日兰XX笔录）。李XX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但是因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辱骂，申请人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符合情节轻微情形，所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是人民警察知法犯法，具有加重处罚的情节，没有法律依据。二、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出租车长时间停留载客行为不属于本案调查范畴，可向有关部门进行反应。三、副所长孟XX是对申请人辱骂他人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申请人提出的派出所所长袒护第三人行为不存在。

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兰XX系一中学生、第三人李XX系出租车司机（同时具有辅警身份）。2025年5月30日下午15时15分左右，第三人驾驶出租车与申请人在盛兴路一中西门南位置发生纠纷，第三人下车用手打了申请人头部一下，申请人母亲马晓巍报警。经延长办案期限后，柳河县公安局于2025年7月28日作出柳公（建）行罚决字〔202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李XX给予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柳公（建）立案字〔2025〕366号《立案登记表》；2.兰XX询问笔录3份（2025年6月3日、7月3日、7月28日）；3.2025年5月30日纠纷现场监控录像（光盘）；4.2025年7月28日兰XX第三次询问录像（光盘）；5.证人询问笔录3份。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故被申请人有权调查处理本治安案件。

被申请人在2025年5月30日立案登记，依法告知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权利后，经过延长办案期限，在2025年7月28日作出柳公（建）行罚决字〔202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办案程序合法。

本案证据证实，李XX殴打兰XX的违法行为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行为。李XX虽然是辅警，但此次行为不是在工作时间，执行公务过程中发生，不属于职务行为，不构成加重处罚情节。李XX对兰XX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右手殴打兰XX头部一下，综合当时录像及兰XX表示没有外伤，不需进行法医鉴定，未提供人身伤害证明的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运营的车辆为了载客长时间在学校门口停留，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不属于复议案件审理范围。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建设派出所副所长孟XX在2025年7月28日对兰XX进行询问时恐吓、威胁。强迫兰XX承认自己有错误来减轻李XX的处罚，袒护第三人的行为，经查看询问笔录同步录像，不存在该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公安局作出的柳公（建）行罚决字〔202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30日


